[bookmark: _GoBack]关于举行《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草案）》《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和《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听证会听证报告
芒市民政局
（2019年3月11日）
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政府重大决策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提高政府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省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总结我市举行决策听证会的实践经验，结合推行殡葬改革的实际情况，2019年3月8日下午在芒市德安酒店三楼2号会议室举行了《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草案）》《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和《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听证会。现将听证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一）发布第1号听证会公告
2019年1月16日，在芒市人民政府政务网站发布了《〈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草案）〉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于2019年2月14日发布了《〈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草案）〉、〈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代表名额及其产生方式、听证时间、听证地点等相关内容。同时，将草案听证稿在网站上予以公布。
（二）确定听证会参会人员
2019年2月27日，确定了听证主持人1名、3名听证人及2名听证监察人；书记员2名。核实确定了51名听证代表：专业人员代表3名；市人大代表3名、市政协委员3名、乡镇、街道办、遮放农场代表15名、企业代表1名、群众代表22名；法律界代表2名，老干代表2名。
（三）发布第2号听证会公告
2019年2月27日，在第1号公告发布的网站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草案）〉、〈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草案）〉、〈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举行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听证代表名单等事项，并将草案听证稿及其说明等材料送达听证代表。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2019年3月8日下午2：30〜5：30，听证会在芒市德安酒店三楼2号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芒市民政局局副局长刀敏主持，芒市民政局局长杨从安、芒市民政局老龄办专职副主任王楠和芒市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徐鹏作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为李留英、窦云飞。51名听证代表除请假7名请假外,其余44名到会参加了听证，其中专业人员代表3名、市政协委员3名、乡镇、街道办、遮放农场代表13名、企业代表1名、群众代表22名；法律界代表2名。
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介绍参会人员情况，并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二）听证主持人就举行听证会的有关事项作说明；
（三）草案起草部门芒市民政局局长杨从安就草案的主要内容作说明；
（四）听证代表对通告草案发表意见和提问（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草案听证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
（五）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六）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三、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情况
归纳起来，44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原则同意《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草案）》《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和《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草案）》，并提出了29条意见和建议，经归纳整理，主要意见建议内容如下：
1、根据《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墓地使用期限设定最长20年，是否有相关政策依据，建议细化期满后如何续用。
2、《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关于殡葬服务收费（如：遗体接运费，火化费）的收费原则，鉴于补助还不够遗体接运、火化等费用的实际情况，建议能予以减免。
3、《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七章“责任追究”，建议明确具体责任部门和适用法律条款。
4、《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建立死亡报告制度”，村委会报告乡镇及市直挂钩单位，对于州上或省上挂钩单位，是否需要报告建议明确。
5、《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九条关于“司法行政机关出具死亡证明”，不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建议删除。
6、此次殡葬改革实施方案中要求，各乡镇、街道摸排时间紧、范围广、难度大，希望在殡葬改革工作中得到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7、《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规定，每个乡镇、街道和农场分别设置1-2名殡葬执法管理人员公益性岗位，建议明确执法权限。
8、异地搬迁集聚地出现乱葬情况，原有的墓地无法满足需要，建议加快加快乡镇的公墓和骨灰堂的建设，否则方案难以落实。
9、建议公墓选址要科学，能征求群众意见，收费要合理。
10.《芒市殡葬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拆除全市范围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活人墓，表述不明确，建议修改明确。
11.对于年龄到70〜80岁老人建的活人墓，难以做工作，建议加以考虑。
12.《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建议在文字表述中应有尊重国家规定的10个少数民族（回族、维吾尔族等）的土葬习俗内容。  
13、《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中文字表述不规范，覆盖人口数与各村委会总人口数相加不符，建议进行修改。
14.《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二级范围外延起300米，建议加入“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范围外延300米”内容。
15、建议加大对现有火葬场的扩建。
16、建议对社区开具死亡证明进行明确规范。
17、傣族群众在村寨奘房开展丧事活动，骨灰没有寄存处。
18、建议每个乡镇应至少规划建设一座乡镇级中心公墓，建议有条件的村或小组也能规划建设。
19、建议配备殡葬管理专职人员。
20、建议多部门联合参与公墓选址。
21、殡葬服务收费规定有政府指导价，建议给予减免或增加补助。
22、公墓建设缺乏资金，希望民政部门帮助解决。
23、对活人墓的拆除，建议能按年龄分段制定相应补助标准。
24、由于农场有户口限制，火化后奖励资金得不到补助，建议给予明确规范。
25、安葬骨灰的独立墓位占地面积不得超0.5平方，合葬墓位不超0.8平方米，墓碑高不得超过地面1米，是否符合规定，建议修改。
26、公墓管理人员配1-2名公益性岗位，工作难开展，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建议配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管理员。
27、公职人员去世后，选择城乡公墓安葬的，购买墓穴费用高于村民购买标准三倍，建议有所降低，若其配偶为农村居民的，购买墓穴费用不要明确标价。
28、建议加快殡仪服务站的建设，防止出现火化排队时间过长的情况。
29、建议拆除活人墓等实施办法出台后再拆除。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芒市民政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以下采纳意见：
1.建议“根据《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墓地使用期限设定最长20年，是否有相关政策依据，建议细化期满后如何续用”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根据国家、省、州对墓地使用到期后的相关规定，将在下一步配套文件和政策中进行细化。
2、建议“《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条关于殡葬服务收费（如：遗体接运费，火化费）的收费原则，鉴于补助还不够遗体接运、火化等费用的实际情况，建议能予以减免”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殡葬服务收费分为基本服务收费项目：遗体接运、火化、冷藏、寄存等部分费用属于政府定价，物价部门核定价格；其余如遗体化妆、美容等为服务性收费，属于市场行为，由丧属和殡仪服务机构协商收费；特殊群体（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和重点优抚对象三类民政对象）四项基本服务收费享受国家补助；有关配套政策和文件也将对此进行细化。
3、建议“《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七章“责任追究”，建议明确具体责任部门和适用法律条款”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由于目前全市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待机构改革方案出台实施后，根据各机关行政执法权限进行细化。
4、建议“《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建立死亡报告制度”，村委会报告乡镇及市直挂钩单位，对于州上或省上挂钩单位，是否需要报告建议明确”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在文稿中予以明确和修改。
5、建议“《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九条关于“司法行政机关出具死亡证明”，不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建议删除”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有关居民死亡（推断）证明材料经查实，只有公安部门和卫生医疗机构可以出具，将在文稿中予以明确和修改。
6、建议“此次殡葬改革实施方案中要求，各乡镇、街道摸排时间紧、范围广、难度大，希望在殡葬改革工作中得到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殡葬改革工作确实任务繁重艰巨，需要上下统筹，下一步具体工作中，将加大对各乡镇、街道殡葬改革工作中的支持力度。
7、建议“《芒市殡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中规定，每个乡镇、街道和农场分别设置1-2名殡葬执法管理人员公益性岗位，建议明确执法权限”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执法权限不明确不利于工作的开展，由芒市殡葬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将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依法明确细化殡葬管理人员的工作权限。
8、建议“异地搬迁集聚地出现乱葬情况，原有的墓地无法满足需要，建议加快加快乡镇的公墓和骨灰堂的建设，否则方案难以落实”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加快殡葬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是推进殡葬改革的基础和起点，下一步工作中，有关配套文件和政策将对此进行细化明确。
9、建议“建议公墓选址要科学，能征求群众意见，收费要合理”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殡葬改革工作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公墓选址建设征求群众意见，有利于推进殡葬改革工作。
10.建议“《芒市殡葬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拆除全市范围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活人墓，表述不明确，建议修改明确”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文稿中对拆除的活人墓设定了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条件，标书上存在歧义，将对此进行删除；
11.建议“对于年龄到70〜80岁老人建的活人墓，难以做工作，建议加以考虑”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按照省、州对活人墓拆除的明确规定将在有关配套文件中进行细化明确。
12、建议“《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建议在文字表述中应有尊重国家规定的10个少数民族（回族、维吾尔族等）的土葬习俗内容”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文稿中确实存在表述不严谨之处，将予以修改。
13、建议“《芒市火葬区划定实施方案》中文字表述不规范，覆盖人口数与各村委会总人口数相加不符，建议进行修改”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文稿中确实存在表述不规范之处，将予以修改。
14、建议“《芒市禁葬区划定实施方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二级范围外延起300米，建议加入“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范围外延300米”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加入水源准保护区作为禁葬区域，确有助于促进全市的殡葬改革工作的推行。
15、建议“加大对现有火葬场的扩建”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现有的火葬场已经建成多年，且无法满足殡葬服务的需求，确有必要进行扩建。
16、建议“对社区开具死亡证明进行明确规范”的意见不予采纳。不采纳理由：有关居民死亡（推断）证明已明确由公安部门和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社区等单位和个人没有出具居民死亡（推断）证明的权利和义务。
17、建议“傣族群众在村寨奘房开展丧事活动，骨灰没有寄存处”的意见不予采纳。不采纳理由：奘房是傣族群众聚餐活动的地方，不能将聚餐、活动和治丧混为一谈，奘房不宜作为治丧场所和骨灰存放处。
18、建议“每个乡镇应至少规划建设一座乡镇级中心公墓，建议有条件的村或小组也能规划建设”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条件成熟的村组，可以考虑建设公益性公墓，更加有利于推进全市的殡葬改革工作。
19、建议“配备殡葬管理专职人员”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殡葬执法队伍是殡葬改革的基础，与规划建设公益性公墓一样，均要有专门专职工作人员和机构、经费、基础设施设备等作为支撑，有利于更好开展殡葬改革工作。
20、建议“多部门联合参与公墓选址”的意见予以采纳”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多部门联合参与公墓选址，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21.“殡葬服务收费规定有政府指导价，建议给予减免或增加补助”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在实际工作中，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有利于推进全市的殡葬改革工作。
22、“公墓建设缺乏资金，希望民政部门帮助解决”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公墓需要建设资金，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在推进殡葬改革工作中帮助协调建设资金责无旁贷。
23、建议“对活人墓的拆除，建议能按年龄分段制定相应补助标准”的意见不予采纳。不采纳理由：国家、省、州相关殡葬法律法规对禁止在公墓外修建活人墓已有明确规定。
24、建议“由于农场有户口限制，火化后奖励资金得不到补助，建议给予明确规范”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对城乡居民火化奖励有关条款应当一视同仁，依法依规享受有关补助政策。
25、建议“安葬骨灰的独立墓位占地面积不得超0.5平方，合葬墓位不超0.8平方米，墓碑高不得超过地面1米，是否符合规定，建议修改”的意见不予采纳。不采纳理由：实行节地生态安葬是国家、省、州下一步殡葬改革中主要的工作任务，要完成全市50%的节地生态安葬任务，墓碑小型化、节地生态化市主要工作任务
26、“公墓管理人员配1-2名公益性岗位，工作难开展，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建议配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管理员”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结合工作发展需要，依法适当配备国家公职人员。
27、“公职人员去世后，选择城乡公墓安葬的，购买墓穴费用高于村民购买标准三倍，建议有所降低，若其配偶为农村居民的，购买墓穴费用不要明确标价”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结合市场发展情况，合理明确购买墓穴价格有助于推进殡葬改革工作。
28、“建议加快殡仪服务站的建设，防止出现火化排队时间过长的情况”的意见予以采纳。采纳理由：尽快申报芒市殡葬馆及其配套基础设备设施规划建设项目，更好地服务群众，这是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有效举措。
29、“建议拆除活人墓等实施办法出台后再拆除”的意见不予采纳。不采纳理由：国家、省、州相关殡葬法律法规对禁止在公墓外修建活人墓已有明确规定。

